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内容

1 名称

珠江水系北江流域清城区地下管网和排水

防涝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咨询服务采购需

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清远市清城区防汛防旱防风

服务中心；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下廓二街 158 号

水利局大楼。

联系方式：朱烨，0763-3939101。

3 中介服务名称

珠江水系北江流域清城区地下管网和排水

防涝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咨询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

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投标人应具备开展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

作的技术条件和能力（可要求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如主要技术人员职称证书、从业培训

证明等）。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为了解决清远市清城区清远

大道存在空白区的问题，实施江水系北江流域清城

区地下管网和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对该

区域进行排水排污管网建设，同时对沿规划青榄东

路布置污水管将人民东路现状污水主管接入清远

大道污水管网等，其中建设内容为渠道治理约

0.93km,拟建管网总长约 19.13km,具体包

括：(1)渠道治理约 0.93km,排涝管长约

8.13km,涉及排涝管管径为 dn1000~dn1800,

排涝箱涵为 2000mm×2000mm 和 3200mm×

2000mm;其中 dn1000~dn1800 长约 7.36km、

2000×2000 箱涵长约 0.33km、3200mm×

2000mm 箱涵长约 0.44km。

(2)污水管长约 11.00km,涉及污水管管径范

围为dn600~dn800,dn800长约9.66km,dn600

长约 1.34km。

2.服务内容：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及项目完工

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合同签订至通过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地点：清远市清城区。方式：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咨询服务。

2.提供服务的地点：清远市清城区。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以财政部门核定的概算的方案

编制费为基准价，报下浮率 0%~20%。

3.计价标准：按照合同总价包干。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自合

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20 个工作日内提交

方案。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

业标准和其他标准，通过专家评审。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如未通过专家评

审，需重新编制方案直至通过评审为止。

10 结算方式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通过评审取得行业主管

部门许可后，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70%。

项目完工且完成水土保持方案验收报备之

后支付尾款 30%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

式解决。——必须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

两者都选或者两者都不选，该条款无效。

13 服务方案

1.技术方案：包括服务总体流程、服务方法

和技术措施、劳动力配置；

2.进度方案：包括工期目标、进度计划安排、

进度保证措施；

3.同类项目业绩。

14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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